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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 

2006 年 5 月，上海社会科学院“性别平等及妇女问题研究”

访问团对芬兰、挪威、瑞典、丹麦 4 国进行了学术访问。6月 16

日，《上海社会科学院报》刊登了“性别平等”北欧访问团的出

访报告，介绍了此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情况，分析了北欧国家

女性地位较高的原因，反映了北欧国家在提高妇女地位、实现性

别平等中存在的问题，并对国内性别平等及妇女问题研究现状进

行了反思，提出了对策建议。本期简报就出访报告的主要内容作

以摘编，以期与更多的性别/妇女研究专家学者以及妇女工作者

分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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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欧国家女性地位较高的原因分析 

一、法律的作用 

北欧的妇女地位之所以在世界名列榜首，与这些国家在推进

男女平等方面拥有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有关。这些国家不仅把男

女平等写进宪法，而且将其细化，分类成各种法律法规，使其在

执行中具有非常强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。政策制定后，注重立法

跟进，立法之后又马上进行贯彻、监督和评估的跟进。在芬兰，

传统的法律中没有性别中立的明确条文，但在《公平法》中，不

仅明确规定了在政府委员会、顾问委员会和其他政治实体中妇女

占 40％比重的最低配额要求，还明确提出科学政策中以追求男

女平等为目标。《公平法》对提高芬兰妇女的地位具有一定的积

极意义。而在瑞典，关于男女性别平等的法律法规也十分齐全，

如有平等机会法规，大学生平等待遇法规，反歧视法规及其他涉

及保护中小学生与儿童权益的法规。反歧视法规中对性别歧视、

种族或肤色歧视、宗教或信仰歧视、性倾向或残疾歧视等都有相

应的法规条款。 

二、政府的作用 

在推进男女平等方面，北欧国家政府工作的根本立足点在于

模糊男女分工，特别是在家庭领域，强化男性对家庭和孩子照料

的责任，彻底改变女性应该抚养孩子的观念；并着力于通过让男

性更多地承担家庭工作，根除由于婚姻、育儿所导致的女性在社

会就业中受到的不公正和歧视性待遇，而绝非像传统观念认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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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现实是无法改变的。 

北欧国家十分注重有利于促进性别平等的机构设置。如在瑞

典，国家设有性别平等部，下设平等事务协会、平等机会调查官、

平等机会委员会三个机构。成立于 1980 年的平等机会调查官，

成员多由律师组成，现任主任为男性，负责受理和处理在男女机

会平等方面的案例。同时，机会平等调查官在各个地区设性别平

等专家团体，负责向平等调查官提供案例分析、理论思考、讲座

以及出版物等。平等调查机构还与下属的专家团体一起，开展各

种宣传讲座等，使性别平等意识深入人心。 

三、社会福利的保障 

北欧国家为公民提供了较高的社会福利保障，对产假、育儿

给予时间和资金的资助，不断完善包括托幼、养老在内的公共服

务体系。如瑞典法律规定，生育或者领养新生婴儿的夫妇双方都

可申请“育儿假”(总共为 13 个月)，孩子所进的公共托儿机构，

父母只须支付总费用的 10％，其余部分则由国家和某些社团承

担。这些社会福利使女性从传统的家庭职责中解脱出来，因此，

北欧国家妇女的就业率很高。在瑞典女性就业率达到 74％，男

性为 79％，两性差距很小。 

四、良好的教育体制 

北欧国家注重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学校教育之中。如瑞典为

1-6 岁的儿童学前教育开设了反传统性别角色意识的课程。在小

学到高中阶段也有机会平等目标教育。北欧国家在大学的入学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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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重视性别平衡，学校有性别平等委员会或协调员。 

 

北欧国家性别平等经验的启示 

1、在北欧以及一些英语国家，现在已普遍用“gender 

studies” (性别研究)代替“women studies”(妇女研究)、

“feminist research”(女性主义研究)。这不只是一个词语的

转换，而是包含了西方妇女运动的广泛开展和作为妇女研究学科

的深入发展。因为前者不仅包含了后二者，而且还包含了对男性

的研究、对性倾向（如男女同性恋）的研究、性别暴力的研究以

及性别间关系和地位等方面的研究。其视域更宽广，结构更合理，

这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。相对于国内性别研究仍多囿于对妇女的

研究以及从事研究的人多是妇女本身来说，扩大视域应当是国内

性别研究努力的方向，也是吸引男性共同从事性别平等研究的一

条途径。 

    2、目前性别研究在北欧总体上也还是边缘学科，但是北欧

国家研究问题的视角有新意，如比较注重媒体宣传方面的研究，

十分擅长“广而告之”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，

许多宣传报道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固化和强化了性别不平等和对

女性的歧视。比如，过分强调和注重女性的生理因素对个人的决

定作用，而忽视其社会作用和角色，而我们的政策和立法也往往

疏于考虑这些因素。 

北欧国家性别统计分门别类、细致具体，如分为国家的、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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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的、比较的等。相比之下，国内的性别统计发展迟缓，性别研

究工作较少有深入的数据调查和实证分析。 

与北欧国家相比，国内的性别研究受重视程度还不够，有关

妇女问题的研究项目少、课题少、经费不足，很难吸引更多的人

从事性别研究。性别研究队伍不仅数量少，而且研究者的总体水

平也比较低，进而导致学科研究方法相对落后，学科发展十分缓

慢。学科发展的缓慢从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影响到人们对性别研究

的重视程度，于是最终呈现出恶性循环的发展状况。 

3、综观北欧国家学术机构对妇女问题的研究，国内的妇女

学研究可以拓展的研究领域很多。例如，从国际政治学科而言，

有关女性政治的问题是近年来特别是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

的一个重要流派。北欧等国女性参与政治的现实为这一理论提供

了重要的分析依据，可将女性政治作为将来应该深入探讨的课

题。其他的，诸如性别平等纳入国策的可行性研究；如何在各个

领域和部门实行性别平等；性别平等与国家发展的关系；文化与

性别意识的关系；性别研究与妇女研究的差异；中国与北欧性别

比较研究；女性问题的哲学基础比较研究等，都可以并需要加以

研究。 

4、目前，上海社会科学院男女科研人员在一些比例数据上

与北欧知识界相似，如中级以下职称的男女人数基本平衡，但职

称越高女性比例越低。在上海社会科学院 120 多名正高职称者

中，女研究员仅有 17 名，占 14.2％。是社会观念，政策措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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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龄结构，学科性质，还是女性科研人员自身能力与生理特征，

导致的这种现状，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思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报：顾秀莲副委员长、彭珮云同志              

送：全国妇联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、在全国人大、政协任职的老

书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发：全国妇联机关各部门、直属单位负责同志、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妇联主席、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、妇女研究机构负责人

及妇女研究所全体同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                2006 年 8 月 1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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